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5号）核准，张家港富瑞特

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于 2021年 3月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103,989,757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53元。截至 2021年 3月

11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471,073,599.21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1,664,141.29 元，募集资金净额 459,409,457.92 元。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

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苏公

W[2021]B019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4年 6 月 30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含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

入人民币 255,039,827.54 元，于 2024年 1 月 1日起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会计

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8,076,277.47元。 

截止 2024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333,254.69 元，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 0.00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随时接受公司保荐

机构的监督。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开设了专项账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021年 4月，公司及实施

募投项目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和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22年 6月，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与保荐

机构中金公司和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4年 6 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32250198626200000458  0.00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32250198626200000459  0.00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分行 
10525801040064534  6,895,542.98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分行 
10525801040064625  329,887.53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89110078801100001502 459,409,457.92 0.00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89110078801300001501  0.00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 
89110078801800001948  0.0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分行 
498875844025  3,107,824.18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 
8112001012900591153  0.00 活期 

合 计  459,409,457.92 10,333,254.69  

 

202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471,073,599.21 



项目 金额 

减：发行费用 11,664,141.29 

募集资金净额 459,409,457.92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资金 216,712,112.68 

减：补充流动资金 38,327,714.86 

减：现金管理 0.00 

减：累计手续费支出 9,784.01 

加：累计现金管理收益 18,882,829.73 

加：累计利息收入 2,600,856.28 

减：项目终止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15,510,277.69 

截止 2024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333,254.69 

 

三、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半年度，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3、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上述

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4年半年度，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投资日期 投资金额 到期日期 

投资收

益 

期末金

额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

营业部 

七天通知存

款 

保本

固定

收益 

2022/02/16 3,900.00  21.35 0.00 



合 计      21.35 0.00 

注：公司各时点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均未超过董事会对相关事项

的授权范围。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

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月 2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940.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07.6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03.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551.0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5.6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

装置产业化项目 
是 16,562.00 16,562.00 0.00 4,024.08 24.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 否 6,738.00 6,738.00 2,400.19 6,321.37 93.82% 2024-6-30 68.98 不适用 是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 是 12,643.00 8,643.00 0.00 1,225.27 14.1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

氢阀研发项目 
否 6,199.36 6,199.36 407.44 6,064.43 97.82% 2024-6-30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船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升级改扩建项目 是 0.00 4,000.00 0.00 4,036.06 100.90% 2023-6-30 1,020.34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965.00 3,798.59 0.00 3,832.77 100.9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7,107.36 45,940.95 2,807.63 25,503.98   1,089.3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目 

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LNG 智能罐箱的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公司现有产能即可满足目前的订单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偏远井口气液化项目

使用的装备主要为日处理量在 10—40 万方的小型液化装置，使用多个 0.5—2 万方可移动 LNG Trailer 液化装置的工艺包在综合成本上不如

一个 10—40 万方的模块更有成本优势。综上考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目，并将该募投



项目终止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2、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 

作为现有 LNG 车用供气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的价格较高，导致新产品的市场推广需要很长的时间，短期内难以形成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如果继续按照项目原计划实施，很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并

将该募投项目终止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3、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 

受外部环境、行业发展状态、项目整体进度等因素的影响，“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

阀研发项目”的建设进度和研发进度与原计划存在偏差，相关项目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综合考虑目前外部市场环境及募投项目实际

建设进度，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

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年 12月 31 日延期至 2024年 6月 30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目 

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LNG 智能罐箱的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公司现有产能即可满足目前的订单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偏远井口气液化项目

使用的装备主要为日处理量在 10—40 万方的小型液化装置，使用多个 0.5—2 万方可移动 LNG Trailer 液化装置的工艺包在综合成本上不如

一个 10—40 万方的模块更有成本优势。综上考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目，并将该募投

项目终止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2、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 

作为现有 LNG 车用供气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的价格较高，导致新产品的市场推广需要很长的时间，短期内难以形成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如果继续按照项目原计划实施，很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并

将该募投项目终止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3、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 

受外部环境、行业发展状态、项目整体进度等因素的影响，“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

阀研发项目”的建设进度和研发进度与原计划存在偏差，相关项目预计无法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综合考虑目前外部市场环境及募投项目实际

建设进度，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

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3年 12月 31 日延期至 2024年 6月 30 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经公司 2021年 4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原计划利用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晨新路 19 号的公司现有厂区办公

用房进行项目研发，现根据公司内部厂区规划调整，增加公司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国泰北路 919 号厂区办公用房为“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

气系统及配套氢阀研发项目”的新增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经公司 2022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调减 4,000 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船用新能源装备

制造升级改扩建项目”建设。 

2、经公司 2023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2023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

目中的募投项目“新型 LNG 智能罐箱及小型可移动液化装置产业化项目”和“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并将上述募投项目终止后对应

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1、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常温及低温 LNG 船用装卸臂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722.54 万元及“氢燃料电池车用液氢供气系统及配

套氢阀研发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310.78 万元（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实际金额为准）。 

2、募集资金节余原因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合法合理使用募集资金，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加强各个建设环节对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节约了

募集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理财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调整后的投资总额比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差 1,166.41 万元，系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投资额，调减补充流动资金项目金额。 

 

 

 

 

 

 

 

 

 



附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船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升

级改扩建项目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

项目 
4,000.00 0.00 4,036.06 100.90% 2023-6-30 1,020.34 是 否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

项目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

项目 
8,643.00 0.00 1,225.27 14.1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合计  12,643.00 0.00 5,261.33   1,020.3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变更原因 

2022 年，受“国五”柴油重卡短期集中销售去库存、国际国内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国内 LNG

重卡终端市场持续低迷，公司的 LNG 车载供气系统产品销量出现大幅下滑，公司综合考虑目前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市场现状和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调减 4,000 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船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升级改扩建项目”建设。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经公司 2022年 5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22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0）及公司 2022 年 6 月 25 日对外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

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 

作为现有 LNG 车用供气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的价格较高，导致新产品的市场推广需要

很长的时间，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如果继续按照项目原计划实施，很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

风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终止

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 

作为现有 LNG 车用供气系统的升级换代产品，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的价格较高，导致新产品的市场推广需要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很长的时间，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如果继续按照项目原计划实施，很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

风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使用募投资金投资实施 LNG 高压直喷供气系统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终止

后对应的该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